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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9/2021_2022__E5_A4_96_E

5_9B_BD_E8_AF_81_E5_c33_39565.htm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

了加强对外国证券类机构常驻中国的代表机构 (以下简称“代

表处”) 的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外国证券类机构，系指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外依法设立的投资银行、商人银行、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等从事证券类业务的金融机构；本办法所称

代表处，是指外国证券类机构在中国境内获准设立并从事咨

询、联络、市场调查等非经营性活动的派出机构。 第三条 代

表处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其合法权益受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保护。 第四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证监会”)是代表处的审批和监管机关；证监会派

出机构对本辖区的代表处进行日常监管。 第二章 申请与设立 

第五条 申请设立代表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申请者所

在国家或地区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法律、法规； (二)申请

者是由其所在国或地区金融监管当局批准设立的从事证券类

业务的金融机构； (三)申请者合法经营、享有良好信誉并在

过去3年内连续盈利。 第六条 申请设立代表处，申请者应当

提交下列文件： (一)由董事长或总经理签署的致证监会主席

的申请书； (二)所在国或地区有关主管当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复印件)或合法开业证明； (三)公司章程； (四)董事会成员或

主要合伙人名单； (五)最近3年的年报； (六)由所在国或地区

监管当局出具的同意其在中国境内设立代表处的批准书或其

他有关文件； (七)证监会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 本条所列除



第五款外，凡用外文书写的文件，均需附中文译本；其中“

营业执照”或“开业证明”必须经所在国或地区认可的公证

机构公证，或者经中国驻该国或该地区大使馆或领事馆认证

。 第七条 申请者应当将申请文件提交拟设代表处所在地的证

监会派出机构，证监会派出机构对其申请文件初审后，报证

监会审查批准。 第八条 设立代表处的申请经证监会审查同意

后，由证监会发给申请者正式申请表；申请者应自接到正式

申请表之日起2个月内填交正式申请表，并向证监会提交下列

文件： (一)拟任首席代表身份证明、学历证明和简历； (二)

由董事长或总经理签署的委任首席代表的授权书。 本条要求

提交的文件，凡用外文书写的，均需附中文译本。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